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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声明与承诺 

 

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宇药业”）

的委托，担任翰宇药业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关于配合做好并购

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重

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通过尽职调查和对上市公司相关申报和

披露文件审核核查后出具，以供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有关各方参考。 

 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此提出的意见是在假设本次交易的各方

当事人均按相关协议、承诺的条款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并承担其全部责任的基础

上提出的，本独立财务顾问特作如下声明：  

1、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交易各方无任何关联关系。本独立财务顾问本着

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本次交易出具专项核查意见。 

2、本独立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相关各方向本独立财务顾问

提供， 相关各方对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相关各方保

证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的合法性、真

实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本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专项核查意见是在假

设本次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均按相关协议的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义务的基

础上提出的，若上述假设不成立，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任何风险责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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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专项核查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翰宇药业 指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成纪药业、标的公司 指 甘肃成纪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成纪药业 100%股权 

凤凰财富 指 北京凤凰财富成长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惠旭财智 指 北京惠旭财智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 
指 

翰宇药业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为

对价，购买成纪药业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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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深交所《关于配合做好并购重组审核分道制相关工作的通知》、《创业

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 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相关文件的要求，

本独立财务顾问审阅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各方提供的

资料，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四个方面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或企业是否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

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

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钢铁、水泥、船舶、

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重点

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 

本次交易为翰宇药业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成纪药业 100%股

权。成纪药业主营业务为医疗器械和化学药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根据中国证

监会 2012 年 10 月发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标的公

司所处行业为医药行业，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

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的“汽车、

钢铁、水泥、船舶、电解铝、稀土、电子信息、医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

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范畴。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与企业属于《国务院关

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

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重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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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交易类型是否属于同行业或上下游并

购， 是否构成借壳上市 

（一）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属于同行业并购  

翰宇药业和成纪药业同属于医药行业。翰宇药业的主营业务为化学合成多肽

药物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为小容量注射剂和冻干粉针剂；成纪药业主

要从事医疗器械和化学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医疗器械产品专为注射给药

服务，而化学药品包括小容量注射剂、冻干粉针剂和固体制剂。 

翰宇药业的注射剂产品与成纪药业的卡式注射笔、卡式注射架、溶药器“二

合一”产品等相互结合，可实现无菌配药和给药，极大地提升用药安全及便利性，

将具备同类药品所没有的特殊优势。 

对成纪药业的收购完成后，翰宇药业的产业链将得到快速拓展，核心业务将

从注射剂的研发、生产向注射剂的无菌使用延伸，强化公司注射剂产品的核心竞

争优势，并为公司慢性病管理专家的战略发展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公司可利用

成纪药业的生产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实现生产基地的全国化布局。通过本次交

易，将极大提升上市公司综合竞争实力，增强盈利能力。  

因此，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属于同行业并购。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借壳上市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构成借壳是指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

上市公司向收购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100%以上。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翰宇药业总股本为 40,000 万股，曾少贵、曾少强、

曾少彬先生持有翰宇药业股份数量为 200,526,284 股，持股比例为 50.14%，为翰

宇药业实际控制人。预计本次发行股份约 45,008,181 股，其中曾少贵拟认购

9,345,499 股，曾少强拟认购 6,257,938 股，曾少彬拟认购 2,399,836 股。照此估

算本次发行后，曾少贵、曾少强、曾少彬将持有翰宇药业股份 218,529,557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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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比例为 49.11%，仍为翰宇药业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交易未导致翰宇药

业控制权变化，亦不构成借壳上市。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 

不构成借壳上市。  

三、本次交易是否涉及发行股份 

本次交易涉及的股份发行包括：（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翰宇

药业拟向张有平、凤凰财富和惠旭财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成纪药

业 100% 股权。（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翰宇药业拟向其实际控制人曾少

贵、曾少强、曾少彬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四、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经核查，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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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意见 

 

经核查《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文件，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涉及的行业与企业属于《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

和工信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的指导意见》确定重

点支持推进兼并重组的行业或企业范畴；  

2、本次重组所涉及的交易类型属于同行业并购，不构成借壳上市；  

3、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  

4、上市公司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结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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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产业政策和交易类型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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